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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比较热的新闻是：浙江六部

门联合发布《关于深化多跨协同推进二手

房“带押过户”登记服务新模式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地尽快细化落

地二手房“带押过户”政策。在拍手为“浙

江速度”叫好的同时，笔者也通过从法理

上对“带押过户”的解读，以及其中的难

点、风险点，谈谈把“好事办好”的一些

建议。

从法律上讲，当购房者向银行借钱买

房，就购买的房屋办理按揭抵押，其就和

银行存在着两层法律关系：一层是借贷关

系，购房者为债务人，银行为债权人；另一

层是抵押关系，购房者为抵押人，银行为

抵押权人，抵押物就是所购的房屋。当房

产要转让时，如果按照之前的大多数“先

解押再过户”做法，是要先还贷再转让、重

新抵押，一共有三个环节，包括提前筹款

还贷解押环节。

《通知》指出，“本通知中二手房‘带

押过户’一般是指：在押房产在未解除原

抵押状态下过户并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无需先还贷解押后再办理过户转移。”核

心提炼为：免去提前筹款还贷解押环节，

实现带抵押房产过户转移登记和抵押权

登记手续同步办理。也就是说，在不提

前还清贷款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办理不

动产过户手续，将原本的三个环节整合

为一个环节。

这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406 条找到相关依据，“抵押期间，抵押

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当事人另有约定

的，按照其约定。抵押财产转让的，抵押

权不受影响。”

所以，笔者认为，《通知》中所指的“带

押过户”，从法理上来讲其实更偏向于“边

过户边解押”，即在过户过程中解除原有

的抵押，同时设立新的抵押。这是对传统

的“先解押再过户”流程的优化，有利于二

手房购房者节省过桥资金、简化过户程

序，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缩短了交易周

期，而且不局限于买受方的债权人是同一

家银行，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这在民法典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后已有实践。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超

30 城推行这样的二手房“带押过户”。不

过，在之前的调查中，有房产中介表示，银

行 意 愿 成 为 重 要 因 素 ，实 操 案 例 还 是

不多。

众所周知，对于银行而言，房产抵押

贷款是一种优良资产，收益比较稳定，风

险也比较小。如果按照《通知》中所指的

“带押过户”，提前接受还款对银行而言无

异于一种经济损失。而且，在法律上，银

行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通常情况下，并

没有一定要同意提前还款的法律义务。

因此此种模式有局限性，缺少一定适用

性。

笔者相信，六部门联合发布《通知》，

在此“加持”下，这种“边过户边解押”的

“带押过户”模式，会进一步推动实操案例

的增多，促进房产流动。

但这种模式可能影响在先抵押银行

的利益，仍然是个不能回避的现实。因而

如何将实施中的障碍最小化，是《通知》重

点提到的、也是现实中需要进一步推进的

地方，有必要在优化交易流程、控制交易

风险等方面采取措施。比如，可以借助公

证机构对买卖双方的尽职调查，通过公证

机构背书作为前置条件解决技术性问题；

推动探索跨行间业务模式，推行银行间协

议，解决银行间利益让渡问题；推动金融

监管层面建立协同机制，消除各方顾虑

等。

笔者认为，“带押过户”模式的选择，

既需要考虑转让人、受让人的风险和利

益，也要考虑到银行的风险和利益。在三

者利益和风险之间进行平衡，才真正有助

于“好事办好”。其实，除了上述模式，还

有两种模式也是可供选择的：

一种是直接过户模式。根据民法典

第 406 条，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的无须

征得抵押权人同意，允许抵押人自由转

让抵押财产。如果转让方和受让方就价

款及支付能够形成一致意见的，就可适

用真正意义上的“带押过户”，即不变更

债务、抵押情况，因此也不用经过银行同

意，直接进行过户。如果银行认为增加

了自己的风险，可以要求提前清偿债务

或是提存，并负有举证责任。但在实务

中，双方当事人的风险明显：卖方在房产

转让后，购房的债务依然存在，仍然负有

向银行还款的义务；买方购买的房屋上

存在着银行的抵押权，也存在着被执行

的风险，其所有权是不稳定的。房产转

让 价 格 也 不 好 确 定 。 这 样 的“ 带 押 过

户”，更适用于信任度极高的极少数交易

双方，但在“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优化

二手房过户的业务流程”上并不具有普

遍适用性。

还有一种是债务移转模式。就是不

变更抵押，经过债权人银行的同意后，由

受让方代替转让方成为借款人。在法律

上，这是一个债务移转问题，债务人由转

让人变更为受让人。如果采用此种模式，

房产转让价格也很好确定。显然，债务人

的变动可能增加银行的风险，故一定需要

经过原债权人银行的同意。只要买受双

方选择同一家银行作为债权人，这种模式

其实最为简便。

总之，上述几种模式各有利弊，考虑

到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不宜采取一刀切的

做法，比较稳妥的做法是提供多种选择路

径：让“带押过户”多几种模式，让市场进

行选择，让当事人进行选择，“更好地满足

群众需求”。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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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月 17 日，省自然资

源厅、中国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司法厅、中国

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中国银保

监会宁波监管局 6 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深化多跨协同推进二手房“带

押过户”登记服务新模式的通知》，

要求各地尽快细化落地二手房“带

押过户”政策。

2021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第406条

明确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可以转

让抵押财产。当事人另有约定的，

按照其约定。抵押财产转让的，抵

押权不受影响。”

2022 年 9 月 7 日，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

成本的意见》（国办发〔2022〕30

号），明确要求优化涉企服务，推

动降低市场主体办事成本。2022

年 9 月 26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 于 加 快 推 进“ 一 件 事 一 次

办”打造政务服务升级版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2022〕32 号），再

次 对 跨 层 级 政 务 服 务 事 项 实 现

“一件事一次办”，进一步提高企

业和群众办事的体验感和获得感

提出了要求。

两年来，浙江积极探索，目前

11 个地市已陆续开展二手房“带押

过户”登记服务，并积极推进线上业

务功能开发和上线。全省已办理

400 多笔业务，公证机构参与的业

务有 269 笔。但实际操作中，也存

在异行带押过户难办理，各部门协

调难、信息互通难，利益相关单位推

广不积极等问题。

有公证处负责人表示，《通知》

的出台具有指导意义，有助于促进

二手房“带押过户”全面推开，希望

进一步细化落地举措、借助立法权

威推进更好落地。

（本报记者 肖春霞 整理）

让“带押过户”有更多模式可以选择

王珏

“到古城去！”近年来每逢节假日，就会

有不少游客走进古城，期待领略古朴深厚

的历史风貌，触摸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城乡建设

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截至目前，全国共

公布 140 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划定 1065

片历史文化街区，确定 5.41 万处历史建

筑。拥有悠久历史的古城，如何延续城市

文脉，凸显文化魅力，成为人们关注的焦

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建设的加快，平

衡保护和利用的关系，是古城保护的难

点。为了保护而保护的情况并不鲜见：有

的地方迁走古城居民后却长期闲置，有的

将古城修缮完成后“束之高阁”。殊不知人

们来到古城游玩，不仅是观赏古城风貌、历

史建筑，还希望深度了解当地人的文化传

统、生活习俗，领略城与人和谐相处的氛

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没有了居

民惯常生活的古城，看不到灯光烟火，便说

不上拥有多少生命力。

让古城富有生命力，需要活化利用古

城的文化遗产，将文物的历史文化内涵延

伸到公共文化服务中，将非遗的文创产品

开发融入人们的生活中，将民间文艺活态

传承、创新发展，唤起人们的尊重、热爱，从

而焕发古城的生机。与此同时，生活环境

的整治、居住条件的改善，加上文旅带来的

收益，则能够让居民实实在在地享受古城

保护的益处，激发他们进一步保护家园的

主动性、积极性。由此，古城的保护和开发

则形成了良性循环。

当然，古城的保护利用也要警惕过度

商业化。近年来，有的地方拆建古城进行

房地产开发，有的为了省事拆真建假，有的

违反规划大拆大建，有的直接“模式化”开

发古城，导致出现“千城一面”的问题⋯⋯

许多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古城保护，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

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留城市

历史文化记忆，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

乡愁；古城开发，应深入挖掘古城的特色，

在古城历史文脉、形态结构、地域文化传

统、时代精神中寻找独特性，打造特色产业

和品牌。比如，山西平遥古城在保护传统

民居、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打造文化名

片，通过“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平遥中国

年”“平遥国际电影展”等活动，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古城品牌。

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只有平

衡好古城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处理好城市

建设、宜居生活和文物保护的关系，才能让

古城真正“活起来”。

在保护中发展 在传承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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